T H T A R IRIE A

114# & % F % 5650
3 %9150
= A AR IHECREFRE
i 4 MER
3 4
& 2
% &

Fora Iﬂfﬁ-w- X EHRBFHASHW (113 R F 51156
3~ 11798 ~ 11815 ~ 12171 ~ 12174 ~ 123565 ~ 114# & @ F % 706
L) ot EnRE ARG )j*wﬁcfr:%; 3055 % uéi%ii ’
ELABNRHEEL g 0 TEREBOWA KRB Z LR Aln
D

MEEFI' A BELIT4-62 129772 % » & Bdr't 4 %5l X
4~63 12%71 2.7 % AT »

AT St & il 2 11T 2 B o o R Bl e
2.7 B T e

HRiE > Aot & B2 2 B o Rt R B B2 2. T 2 L

(L



Pﬁ ':;2 &pl‘{ T\ ﬁn%’&u IOer'T LI )/‘_E.}i'h‘_"xl z‘\ %’){A: ~ 10!:'!{—7?

2.7 E T e

72 2d
- S PEREF
LB ~REEE R ARG p e 2297 > AL i
ZZPFER T ERL 368911577 PR~ = B~
TR S ERE P
2METE N REE S HRZEXERABS P S A2 0 AR
4‘13‘.%357\3“% » NG R B2 PR s B BL S 35N 4
hEFHF P E
SHEIE ~REE - MEXEFABE P S 22075 0 AW
S PR T A 1047 PR S 2 g
R R ERHFZEE -
4.5 & *ﬂa@éﬁiﬂ%%iﬁ%ﬁ,t‘~%gzj 30 A %

FLOUTT PR ~ B 25N S 2P

O.MMBIE N REY - FEL( AR EFFE)LFLBL P2
LRCESE N B SOt - FEAp i SRR E R S A el
Fg&\yg‘;\—s% ’ ;4“-§%9’rijaﬁo
C.rt BIELBWE P e Atz 975 > 34
%\'.f-fn%'fulz*rﬁ PER ~ Bk~ 33U B4
~ AR R IR L

LB IE ~ SRR ~HRE > A X TR s g
ﬁfﬂ&&ﬁimﬁ-EUPﬁﬁf-NU“ijkﬂﬁﬁﬂﬁ%
ﬁﬁﬂﬁwﬁﬁﬁi D5 F Rt HARE
B2 g ,r,g}ﬁk oA ‘#}t%ii,"é‘i?;’ﬂ\l‘%%éfﬁ
JEF#2E 527321512 R 2PN FHAERE
f"rzl\‘-?;i%ﬁ_ » §_NEKZFE %ﬁ’%ﬁ s R AEFE %273
Z2ME o pAXFEH1ID9ESTAE ~ 1611522~ 5161
¢\3 % 16315212 %1647 3 % 17008 3R 2 2 4| -
SR EPREEF TR ZERE A

(k2 B I S R4 RaE >

Y

\'\')“\

H\

s Az T* FRERERTE K



ik (R 812174525 %1932 22F ~ 115635 % %453 54
F o~ %2092 2127 ~ %3792 381F ~ 123565 % %9112
B~ %05F ~ #11815%L% %213 23F ~ #1112 113% ) >
A€ $33F ~ A b 5658 51133 115F ~ %4454
51 ~488F [t2mEEA ] ~ H1217T15% $153 19F -
M 115635.% %1672 175F ~ %1772 181 F ~ %203% 206
F o~ %3732 375F ~ W 118155 % $17220F ~ #1152 118
T ra B E %337 ~ AR 0658 F127T2 1297 ~ %44
0~401 ~489F [+ ke Eva ] ~ 12174505 %231 26
T~ %3012 302F > #F%565.% %444 ~ 451 ~ 452 ~ 489F
[t thaE 23va ] ~ @1217455% %272 30F ~ 1156355
FF13Z19F ~ %2172 2197 ~ %3852 386F » ~Fx % 565
B %444 5452 ~ A89F [#emEk %A ] ) > L AwuF T
FIERT T MR EAA nhE L e T F AR 0 A
R
LS EL A
HARZINER 2 (LEL 5257 ) mMERY - F
WESH G fdp Ry £8% (L H11563% %1212 129% ) -
2.5 & B2 ~ 3~ 430 e
FHFAF R R EG 2 (R W121745L%5 %332 367 »
$37T238F ) ~113#97 29p AL EH & #H65% (L 15121
TARLE %732 TTE ) ~113#97 30p LB P F 675 (1
M12174% 1112 144F ) ~113#107 1p S B4 % 3R
3%~ NN E R AT ERAT13E117 Tp 22 F 511361
363348 2 1> ~ I 2R P 20% (L 12174555 %179
Z91F ~ $993 103F ~ %1453 154F » ~F% %2851 288
F) SR Jx*rs%*ﬁz%z |2 &2H113#10% 28p 714 5 %113
61313695 8% 2 (2 Ara% 52833 284F ) -
3.5 & HaBhDRRA
2FAFZFNER 4o (1217455 % %397 40
F) o~ IHPRS285 PN E e g ERL13£107 2



8p 72 F ¥ 11361313893 (L W121718.% 21125
F~%2T230F ~ $34344F ~ # 121745 % $933297F -
Ak %2892 292F ) o

A% F S BEBINA
AP ENER 2 (LELHI6LTE) ~ TARE
EnfsdpRy CRFRILIGF (LEE538161F ~ ¥11563
5L R1312139F ) o

B.¥ & BTN
2FALABNEDR L 40F (RELR65166F ) ~ FALE
Ewdsdp Ry cRMFRELG (REEST42T79F ~ 58719
3F ~ %100 112F ~ 115635 % %1432 153F ) -

6.7t % HBL83R A
2PFA L BENER L yr (AEERETI68F ) ~ EARE
ek CRFRYLIF (LEL580L86F ~ %9429
9F ~ %1132 121F ~ ¥ 115635.% %1551 161F ) -

1.5t & Hs9 ~ 10374 ¢
AR A Eg 2 ik (LE L 1335 134F ~ #1554 1
58F ~ 115635 % %2692 271 F ) ~ M 105k (L&
513811427 ) ~RIFRFPZEARFLGBHRTLR
(LELFI1612178F ~ W115635L% %2772 280F ) ~ p
FeiRE AT ERAE113£127 11p 214 F 51136152417
B 11417 6p 714 F %1146002033%5 ~ 1141 24p =
43 511460107395 &% 2 & 16> (L 2% 1453157F ~
%2132 225F ~ %3331 336F ) -

8.5t Bl 130 A
BAFA A EE 2 4 (R H1I8ISHE 91117 ) »
WGP SAR S AT G AR Y TR (L H118155L% 53
1241F% ) -

.5t 4 H 312384
2R A EE 1329 2p E L4 (R 1235655 % %133
15F ) ~prciREpc k7T ERLH1I3E117 11p 712 51

$mR



13613788482 Z 11> ~113% 97 2p Ly R 1 2 4L F

2w fsdp e P H9% (R 11235655 %193 25F ~ %302 63

oo AR¥ $260F 2 %2697 ) ~ am ki d A ?’ﬁ R

e 7&@@'«1“’5%5 FiR2PEFXOL1r - 2 fpdaf

FHEAA (EE 5260 2 %27TE ~ #33F ~ %62F ~ %125
T

Ot » 22EmPm o A4 B RF AT B

(AL B B~ R4 E N L ShEE] ~ 11AT 5 0 30T )e )2
%3321@%?1:““3%&14@%;2& et 4 $5Ldsr s o e
SlPES %321"%%’31:53?2#;14@%;5:, et T2 F5bT 5 o
Bl S 321EH 1R 232 £ HE B ;T}“'“" S B
Tir s > )2 %321 %158 %2~ 3~ 4—r}\—7\4t'§‘sf,g T %
/Tﬁ"f- 58915 o TR AE R 3211 % 178 % 2402 4E-§-T&.¥_
B ,T.%"i %\»zﬁ,%gﬁw ’ f,’ﬂ”'hé %3211 % 138 %2 ~ 332
e g SRR RE 4L L ik i‘fﬁ»“ﬁ%.ﬁﬁn%ﬁ%%
a0 Th)es J‘z%’v321f';§i11§%i‘2~4#44 et

EIE ~ 3k ?{‘Pﬁx-@:)f:%fﬁﬁn%@lf%ﬁ’fﬁﬁ 3]&%’:3211@
F2H - F1EF2 A2 A E i AE D R R0

I R B HT 5 0 e A)iE % 32008 ¥ 198 2 #3E

Fﬁf%/%ﬁ% A BEI2ATE > Ge AR %3216 ¥ 198
%33%'Ii4tﬁ_%“f'f§t o

(DA 2 MUB I8 ~ R LT E 5] ~3-6-8~911#7 0
AL EIE SRR ’Hiff‘i’ﬁk"ﬁz\ FBE25T T IO 4T S

B~ SRALE N Pﬁ%&)j&“ﬁz\ #%d ~ 109757 3 7

WA BEIE ~ REE s SR LRTE BT T G )0
RTRE (75 A4 K E L o

(S 2 U E IB ~ FR4E Fﬁix—eﬁ* F&MmEdrE o An®
: : ¢ 0 3 |7 %2008 F 27 2 T prigEH 2 o

4.
Bk
L r«z A H32EFIEF 23~ ddr2 e L HE B S A

—n

=\
i}:\.
i

-]



-
1

PO 2 B B A Bl 24 61 12304 91 5 ~ L2 sR4r e

N

=)

PREW > FEIk B3 AHEE -
i%f—é%@’ B LA 20 xg:"_‘_—ﬁ?—}&}_ » AR,

>~

e EHEPLE O LARLA TR T ER
B STLIIRA T B A AL AL PBBRARRFE P
R T G240 p ABE KT RAE - AR
(FIH2 A2 B AEF > 397 3 dhig > 5 AR b 065LE %
490 ~ 491F ~ 2 91355 %114~ 115F ) % - * ik » & u g
Bt Bl 3 1297w 27 J:;T‘U, BB A 3
A2 ITERE A gL EmrFAe 2R RIFRY A
SRS T EAE

AL - A

Jo B A iE

R horiE s B kiEL A —fg Tz o ey FFERRE
X mHF T oow D B2 AR - IR G T A
BT A A e PR rF e LR E R
A A g R e A F3BIELLF LI~ B3
T~ BOHEAHETF P o X g WD 2 T T
w2 s TETZE 2R PRATER E M &S
AEFXEIAAFFERLLE @R AERL T2
FIE2252 TP RL e VRl e o R riE 2R
téi@’%%éAwﬁﬁaﬁﬁﬁw%a,iﬁﬁiki
PHBF TP RTE2ZLfE 2 3L 2 LY o P
) G A

FHREYD LT WEER
JEFE RS AR R
MHEAEASB LB ML SRR F (BF 2
0# & ¢ F F 529185 2% 4 $-BR) -



2L ME B ~ R4 fj;ﬁg F okt & 5Ll P 2. 2 B ar]0T
o K E‘sﬁil#b Aot R B30T 2 T AP *éﬂﬁc?f@
# 1 E]E ~TARBIPL S > ot i 2 7 Fml
N s ﬁ)‘gﬁ, TR 2 Fe b AF M T L) Aot R SS9 e
T2 R ERIF) Aot R MLl 2 R RLF) AR T
Vo~ TR~ HE 2 1 A0 & SRBL2UTT 2 PR Ar S
Ry m@ly L MEIE k4T P?F?‘g‘%ﬁ;rﬁ\%,ufgz
dotit & S BETHTT 2. 60T 3 2 B T MIIE S RL B IE - R4
£ P&k % g Aot 2 S 510977 2200 2 ’\E”‘ Sy
200 2 2 BT HEROE A FBR R AL REY
f&lg-!ir"‘rfz S b 2. m ARLIE  ARE RE ’ﬁ‘fﬁ T 4etit F S
%fulz-wamwuﬁﬁl o F Rl A FaELL - T A
oo LB AL MEIE S REE S FREDE B2 RAE
’513\%1@\?’%‘.%" TEm 3‘33“”‘;__P
A5 B hHEWP > EF H F e
Mo LT ?;ZUQE Fe itz =hari®  Hig kg ¥ ¥
dotit e S Bl oo 20 ® HARL S Aot & SRHL3 e 2 ' s
#hﬁﬁ%ﬁﬂﬁﬁ@#&l———\l? TALE ]S S At %56
TERY 1.’] Yot S BT 2 F b AR T R )
Yot S B9 2 T ERLF] Aot & HF1097m 2200
OB TEHRAESN2D0T S SFTHFRCE L FWEE]
oot d Bl 2 R RIF) ML B IE S RELE S
N R w, S B2 0T 2 AR R R~ T AR
WA TREIE ~REE S HREDE E R T R ks % MmEh
TH77 2 T RIiE ’7&;?}‘ EIE R B R AR TIL
2§ o ﬁ“"i’a*‘v?if'% - IRA g LT BT IT
P if HcH Tian 2 R E
3% 2, &Ef*’hfg,%r“f % . Ea%if) LS ﬂ,f‘ﬂll’-»- ) A B ﬁsﬁs
Hoort £ el 297 22 EAR B A 81 5 - FE1L 4 %fﬁf’ﬁ'
24 N R BRI Kk o RSN BRLE B  EEE
FERATE S TR TIDT L T I - IRTA gl

\‘:‘

CASS



Toes 2 B 4TI RE 0 i MR AR o
Airk 2 RRIE > v ARBBREPEZ AN F 723 242
1T o

Tdekz gl 2 ~ 3854+ 1L > 2 AL MEIE S o' £
BL120T R TR Y 2P 0 B LA M g%wﬁ v BTk
AEHIBIEF2IE WA RETE FHEP > AT o

23k 2 FE3L > Y EBFEP S A 0 §7 3 722
T o

&iﬂ%kﬁiiih'wmﬁ#ﬂ_£%k 2.8 3 (4o
&R ELl) ~ LA (Aot R 56~ 11) ~ BUR T (Aot & S
BLT~9~10) 514 - B4 pE ﬁ~%5@\m3«%ﬁ
EFm bR iFart 25 0 RFRE

EHp o 2 pHAEY LG %@’§@M$’$%z
20T BERFED EALE Bl a0 e T
P2 EBM R Y TR GFRE I A T

2 .

Ve
f
MARE 2 A PRTRAED > 543

e

N

N

i ‘13(1 °
et et ik E e B 27362 15 197 « %2096 § 197 %
o L"'J;‘i--&r';l_ 2 o

AEGSWRETEP G Pl VAN BT RE LIRS
B3
¢ ® o R 114 &9 ’ 4 P

J‘}‘__!' pgphi}%yj\"if_‘ao

de PR A B e 21820 IR B R
Fot EAIE  H K AGE PRI o R SR R B 12207
R AfaitiEimd 2 00 RE ST A2 AREAR) o [

2 Ni YN 2, >t g
VAR ES RN e ENI



a
Tt Ry
v = EY 23] 114 =& 9 3 4 p
SteE A R B AL 0E
PoER RAE % 3200%
TLHGA SN R AR Z297) o APk L 2B A H o L
Beoo rHE T F R AT IR AATE R0 AT & o
i@époﬁﬁgAnéiﬂ;,a{@wAinﬁgg,@m
TE 2] AT T o
W2 REPL e
v FIE ¥ 3210
zc*;ﬁ;ailza L‘Ziﬁis‘iiz i 73 T}ujﬁ‘—ﬂj — F o b L 5E N
—\%»&zé¢4%aiéﬁ% Mwé%%ﬂmmﬁfo
S BT cREAHB R 2RA D L o
Z A RER Lo
E s B A e o
:—Lr ‘%}\’:}2‘7}(:2-‘?’\};&'1&' :z%’ikﬁr_ﬁjaio
RN A N - RN TR S Vi R N N £ SN Waﬁﬂiﬁlii N
S S L S
73‘1"]%—7 %%ZG<§J7 )
i &
o PREER ER A RRE
gL
1 |5%%4:% MEZERIBS P 22 5F > Pﬁ%%#%)ﬁ%%ﬁ'ﬂ%%iﬁwﬁ@ HallldeE & 5 F
&%ﬁﬁ%ﬁizi%%’*%@ﬂmﬁw27ﬂig 5 565 (A
PTEARE IR E107 4P F = Qmr o d AL REE LR PHTREHLS > A DAFE P EET
o :r;&f\ SE 4L TR AR 2. B g 5E A5 000 |7 & 2 =D

000085 % & » HEHRMEBEH LR £E v K
ﬂ%éﬁ?ﬁ@ﬂ@+~ trbE 2 2 45O
O3 OOOE000s 52 1 » d SE4LEFH T B
Ji%%£%?%$ﬁﬁ’%ti%ﬂﬁﬁl

=

M (%I 0 Y52 ~ K4155FBI1) # 2 & &
M0 2B THM (£ A H32 > § EAT
(T R)2,500% ] FE o B RER

EERRTERAAIGE > 64 BT IR
wEHIhA R D e RIS S

AdrE2 FPRAETTHERSI R R
200 RN - N G T A F TR

Jeph o i e 9 -




(\ER)

2 |EHY MER -HE2EFAMEAC 22 MEBERPZ A HARBERHESR > (1148 & 3 F
290 ’ggamg_%guﬁ%.@ 31138 9| At B AANF Y o % 56 85 (T 4z
P29p FR2FEF WAL ZHBOOMO|REELFITZ A N HARRE HE % FE PP EFF
OHOO008. 2 25 -k § 1 4217 - AR FIH e | o B RZ1H Y - =
MAERP b RS PR AR (ERO8HRE 22 A ) BRI B G W
027 HE1IFS,000~) ~ &1 (£ 5| #21H "
60= 7 - E145,000~) - FHEE LA AdrR e kA E ARG ARG K TRE
Ea FLE T2l 0 AT RIREA - IR G T R

P BT A A

J|E&E MERLF LM A2 2 E2 9] 0 MBBE IR &g pillldE B 2 3

A E R 2 P RME > N113#£9 30p & |T1H - % 5650 (A
BRpF g 2 HBOOMOOHOO00| &8 = = AR 3 % > Af |37 3 2 % %7
BL2 EMOKT AR ARG AP | TIH T - S E))
4 AL TR (ERHT02 T » B2 RAAeF 2 PR TEFTRE P~ THpf
FA) REREREIEIE (FE455,00(BRE1 842 - ERFABE S FRK
0%) ~EARELH (§E2F3,000~) - f|= v*?’ﬁsfw—em WA R B R R
LRl (L P

4|4 PMER MEXEFLEAAL 22 ([MEBLFPZ A0 AR E T A E (1148 & 3 3
290 g ’ff{x%?%czf_?ﬁizsi"iﬁ"“ s 113 E 1| % > A WHIIE T - % 56 85 (T 4z
07 1p & R3304 37 > @ L 2 HROO|RE R F P2 A L P ASREHE AR |FE P 2R
MOOHOO008L 2. 25 -k T 14217 » AR F | % > ff Y HI|E P o = (m)

Wi r FREP > FEIOFME R R P L BE R SR 2 ) AR A
TREMEES RS PR RPN AT B g W REZIR
RZERE > A2 B4 TLPRS R 7

D ELERAME P A2 rd o A2 e [REE P LS  AORIHRLIP o b (1148 R S F
o0 1IBE107 1P #RARBI R P L =TRR |84 LATEREHFAITEEP - Adr | B 565 (T A
B B A2 HROOBMOOHOOOEK0| %2 Jo 5“8 T AE iFitfes - 2FLPEFER
00000003 52 3 » 123 3 5 gPe bk P3| 8- 307 e d T TR > k| = (@)
J%i%f’k’r”‘yi?fsﬁlﬁi’%%m fpapd o |H M-

6 |#ect - MERBEFLWMEp e 2229 o |MEBEFPHF L BHABEHL S - (1148 R 2 3
zli_k*’:&l’\?ﬁfls_w_wzg’ﬁf »A1I3E 107 139 |t HP a2 Y - ¥ 56 5L (A
LEDEEA2A G 0 d R R R R oL R R E R P 0 BHARRERL L (R P EE R
AT kAR 2 B 000-000055 ) & 2 > B | A W ASIH Y - =0
[ B Wliq—?“‘i”“r’ﬁi-n #HEOOH OO | Adck 2 PR AT HR- FE kLT
0008 A B - 36442 ~ ME B L fARRFIGE » (20 > 30 2308 - 307 G i fed 2 B 702
%EF\ CRRBIE NN A o Ffegha o R | epE o EAH B

HFLE) LERERY 2 XL iih g B
G2 R (EARJI02 > E3F~) T
R e AR £ S SR FLE- T RN
;fgﬁxfi’i SAEd o

T34 MER - SEL(d AT FFR)E | MEBL PR AN P BT 0BT 21142 B 2 3
BARA A AL o A E T2 WK S ARG IR - % 5655 (e
AIE > w113E100 160 #F B33~ 3 » A [SELYE R P2 A NPT L BEIRE 2 (HEPET P
w2 3k #4545 000-000 - ADF-T692% & € 31 |3k & Fif % > skf BRI - o)

P AEL T ERGF AP N TR AL PR @ T TR EE  ME E%
OOMOOR005 A 5 » o EeLLIF LY L|BALREFTILE Filfez > 3t 2R
HRER 2 zpwa el ’%Iﬁ **gm?p AR | - A AR w R T IepE  if AeE
Bts o RELE SMBIE S FEL T R IRBI | R

vﬁkk’i)}k}&«@‘i)‘fi e N oo 1;.” fe 42 5 Sl 3 -
B ® Bkt 2602 2 T M3E (£ R4
002 = » % E1045,600~ ) 3 %> £ 2}

C




(\ER)

P urEE AL b o BB (S AR B gk Rt AT
2 B % 575000-0000% ) & 2 4@ o

ALY CMEELFPARG P AE2 TG o
gﬁsécff@;:7zsA i o 2t 113£100 175
%ﬁSﬁM@%¥’ﬂ£ﬁw“E%%:ﬂ 5 4.
AT ARkAR 2. B 5LA5000-000055 ] £ & 0 g
MUBIET iE A 1 £GP 2 R

OOOOK005 R > fw:";E S HRE IR 2

B = "'TEL% 48 5k «]*‘Et/}lf/f@L )‘)—‘1 A I
P R N TR AR T AR (R ES, 00
01\..) ) ‘%,_‘%{ qy:#&qﬁ_ﬁfﬁ;’,lgﬁﬁﬂp\ ygfﬁﬁxf‘,
£isagd o

ﬁp,{{r"\"wjvf? oo
AT -

s A DR
e o e g

MEBIEL P2 FARE 2 A

ﬁ °

REE LR PR 2RAFEE A

3
~§

—
L

o

5o A

~=h

Kickz PR @TE M FE L
T T T

114 # & % 3
¥ 565 (4
HERPRER
AN

HaY REBL R LML A LT
A E TP REE 1132107 26
IR&E10728p F Z9pF40A BF R PE3F > d R

32564 B 4 5a5000-0000 % € £ 442 0 5

?%ﬁ»a~1$Wﬁ&M&u&*fq\ﬁ%%%
HEOOMOOIO05 LR ¥ » o R4 LI E
B R ERY 2 ART ’E"E"»ﬁﬁ'l&fv 3
¥ S MBIET P T IR SR BLR ALt~ R E
P’Tﬁ%*h&&% faph 2 THER (fE
28 7)) 6o B AR D ik d P
@iﬁﬁéo

“1

B >

o
3

S

R4 Y4

k'\

20 A RIRA -

MEEL b 2 BOARE 204 5
Iy IR L Sl EZ N
A 0 B SARE 2R fh
LNy I S E
Afek2 kBT HEREIE R

5

w5

SUROE PREA kS - S W

TP o i pH R o

114# & % 5
5 56 5L (A
HEPRER
= ()

10

ELY SMEE MELXZFIBSP 22
29 é“%€%;~r Bk 1134 |
19 4p 5 psF > o AR REISRLHT 'L
27 =R 2 HEAO0O0MO000005 i F > %
YRR LERBRY BB T B
B~ &P TR 2 4B S R it
R X EEPRCE M 200 2 2 4 T AT
E(ER M0 > §EI505 ~) ~250F
SN T FREE (I% w108 ~) - AF B
Bl (fEbE ) o B gt -

P
|+
-
&
Q

iz
\e=

P GO T N
S
&

B
kil
&
aQ

wa%a&%%w
o+
B AR ORE R B
ke e
Wv I Eﬂr ln é\y\, m

ﬂ h;f

M\:q

ﬁﬁvﬁ&ﬁ%%

ATl F o BARE 2
"ﬁﬂﬁ;"la‘b" °

T o B AR 3
FHRIE

VN T 75 3~ SLEN
wh RN -

s B AR P =

FERIEE R £}

Big I T 2R TFREE A
FBZ l—%g M E

B NEEEE R LR

2o A RIRA - IR TR A R FR

114# & % 5
¥ 565 (T4
wEPRPEER
D

11

REEEMBBELIR LRGP 2297 > &
e E 2 PRI 0 2T 113£87 260 F R

I3e o bk E F AL 2 HRBOOMOOM |3

OO00000%.1 # » £ i# % R 7 &5 %
v ko TETAR(H B 528,439

) PSS 0 Bk 2 5La5000-00005% | 2

£ o

KB g WA

114& B % F
¥ 915

12

MEBLWL A2 3 ae i o Roth i
2R 3 113E9 2p TR0 27 - B
B 955 000-0000% i £ A48 3 > LA Z
HEOOMOOL0000 5L 2 + 2 Hhp 438
%’%%ﬁiiwuwﬁwi¢$ﬂ;a+\
bk HFERELBIS (RELIF )
Flo (BiE3000~) ~ 4 fard2t (§E
6,0007~) ~ Tl » FPEL LS4 o

P o iE e H TR o

LFdsder iAo A
ERBAEL S FF
EERNE R ARl
Cil T R E TR T

114= & % F
¥ 56 5L (A
WErERER
-

b




b

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56號
易字第91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展琚






            張銘豐






            林建全






            陳晏安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1563、11798、11815、12171、12174、12356號、114年度偵字第706號），被告等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本院均裁定行簡式審判程序，合併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展琚犯如附表編號1至4、6至12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4、6至12所示之刑及沒收。
張銘豐犯如附表編號1至11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11所示之刑及沒收。
林建全犯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處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刑及沒收。
陳晏安犯如附表編號4、10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編號4、10所示之刑及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⒈陳展琚、張銘豐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於附表編號1、3、6、8、9、11所示時間、地點、方式，為加重竊盜之犯行。
　⒉陳展琚、張銘豐、林建全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於附表編號2所示時間、地點、方式，為加重竊盜之犯行。
　⒊陳展琚、張銘豐、陳晏安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於附表編號4、10所示時間、地點、方式，為加重竊盜之犯行。
　⒋張銘豐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附表編號5所示時間、地點、方式，為竊盜之犯行。　
　⒌陳展琚、張銘豐、翁志忠(由本院另行審理)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於附表編號7所示時間、地點、方式，為加重竊盜之犯行。
　⒍陳展琚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於附表編號12所示時間、地點、方式，為加重竊盜之犯行。　　
二、程序部分：
　　被告陳展琚、張銘豐、林建全、陳晏安所犯均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等於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等之意見後，本院業已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之規定，裁定以簡式審判程序進行本案之審理，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自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　　
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陳展琚、張銘豐、林建全、陳晏安就上開犯罪事實坦承不諱（見偵12174號卷第19至22頁、偵11563號卷第45至54頁、第209至212頁、第379至381頁、偵12356號卷第9至12頁、第95頁、偵11815號卷第21至23頁、第111至113頁），本院聲羈卷第33頁、本院易56號卷第113至115頁、第445、451、488頁【被告陳展琚部分】、偵12171號卷第15至19頁、偵11563號卷第167至175頁、第177至181頁、第203至206頁、第373至375頁、偵11815號卷第17至20頁、第115至118頁，本院聲羈卷第33頁、本院易56號卷第127至129頁、第445、451、489頁【被告張銘豐部分】、偵12174號卷第23至26頁、第301至302頁，本院易56號卷第444、451、452、489頁【被告林建全部分】、偵12174號卷第27至30頁、偵11563號卷第13至19頁、第217至219頁、第385至386頁，本院易56號卷第444、452、489頁【被告陳晏安部分】），並分別有下列證據可佐，足認被告4人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可採信：　　
　⒈附表編號1部分：
　　證人張宏全於警詢之證述（見警卷第25頁）、現場照片、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共8張（見偵11563卷第121至129頁）。
　⒉附表編號2、3、4部分：
　　告訴人湯天佑於警詢之指訴（見偵12174號卷第33至36頁、第37至38頁）、113年9月29日監視器畫面擷圖6張（見偵12174號卷第73至77頁）、113年9月30日現場勘察照片67張（見偵12174卷第111至144頁）、113年10月1日監視器畫面擷圖13張、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11月7日刑生字第1136136334鑑定書1份、現場勘察照片20張（見偵12174號卷第79至91頁、第99至103頁、第145至154頁，本院卷第285至288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10月28日刑生字第1136131369號鑑定書（見本院卷第283至284頁）。　　　　
　⒊附表編號5部分：
　　告訴人高三奇於警詢之指訴（見偵12174號卷第39至40頁）、現場照片28張、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10月28日刑生字第1136131389鑑定書（見偵12171號卷第21至25頁、第27至30頁、第34至44頁、偵12174號卷第93至97頁，本院卷第289至292頁）。　　　
　⒋附表編號6部分：
　　告訴人李明達於警詢之指訴（見警卷第36至37頁）、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現場照片1份（見警卷第38至61頁、偵11563號卷第131至139頁）。
　⒌附表編號7部分：
　　告訴人王國淋於警詢之指訴（見警卷第65至66頁）、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現場照片1份（見警卷第74至79頁、第87至93頁、第100至112頁、偵11563號卷第143至153頁）。
　⒍附表編號8部分：
　　告訴人王信順於警詢之指訴（見警卷第67至68頁）、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現場照片1份（見警卷第80至86頁、第94至99頁、第113至121頁、偵11563號卷第155至161頁）。　　
　⒎附表編號9、10部分：
　　證人賴嬿如於警詢之證述（見警卷第133至134頁、第155至158頁、偵11563號卷第269至271頁）、現場照片10張（見警卷第138至142頁）、現場照片及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1份（見警卷第161至178頁、偵11563號卷第277至280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12月11日刑生字第1136152417號、114年1月6日刑生字第1146002033號、114年1月24日刑生字第1146010739號鑑定書各1份（見本院卷145至157頁、第213至225頁、第333至336頁）。　　
　⒏附表編號11部分：
　　告訴人尤啟年於警詢之指訴（見偵11815號卷第9至11頁）、現場照片4張、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7張（見偵11815號卷第31至41頁）。　
　⒐附表編號12部分：
　　告訴人鄭憲政113年9月2日警詢筆錄（見偵12356號卷第13至15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11月11日刑生字第1136137884鑑定書1份、113年9月2日現場勘察照片及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59張（見偵12356號卷第19至25頁、第30至63頁，本院卷第265頁至第269頁）、金匯來汽車租賃有限公司、承鑫國際租賃有限公司租賃契約各1份、車輛詳細資料報表4紙（警卷第26頁至第27頁、第33頁、第62頁、第125至127頁）。　　
　㈡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4人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陳展琚、張銘豐就附表編號1、11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加重竊盜罪；就附表編號3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加重竊盜罪；就附表編號6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3款之加重竊盜罪；就附表編號7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3、4款之加重竊盜罪；就附表編號8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加重竊盜罪；就附表編號9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3款之加重竊盜罪；被告陳展琚、張銘豐、林建全就附表編號2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4款之加重竊盜罪；被告陳展琚、張銘豐、陳晏安就附表編號4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2項、第1項第2、4款之加重竊盜未遂罪；就附表編號10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3、4款之加重竊盜罪；被告張銘豐就附表編號5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被告陳展琚就附表編號12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加重竊盜罪。
　㈡被告陳展琚、張銘豐就附表編號1、3、6、8、9、11所示犯行、被告陳展琚、張銘豐、林建全就附表編號2所示犯行、被告陳展琚、張銘豐、陳晏安就附表編號4、10所示犯行、被告陳展琚、張銘豐、翁志忠就附表編號7所示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被告陳展琚、張銘豐、陳晏安就附表編號4犯行，未能得逞，止於未遂，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㈣被告陳展琚就附表編號1至4、6至12部分所為、被告張銘豐就附表編號1至11所為及被告陳晏安就附表編號4、10所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4人均正值青壯，不思循正當途徑賺取錢財，竟貪圖自身利益，未能尊重他人財產權，多次為竊盜、加重竊盜犯行，足見被告4人欠缺守法意識，所為殊不可取；惟念及被告4人犯後均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4人自陳其職業、教育程度、家庭狀況（因涉及被告個人隱私，均不予揭露，詳參本院易56號卷第490、491頁、易91號卷第114、115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編號1至12所示之刑，並就附表編號5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又被告等均另有其他案件現正審理中，本件爰不定應執行刑。
五、沒收部分：
　㈠犯罪所得：
　⒈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亦有明文規定。另共同正犯之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額分別為之；先前對共同正犯採連帶沒收犯罪所得之見解，已不再援用及供參考，此為終審機關近來一致之見解。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而為認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不法利得主觀上具有共同處分之合意，客觀上復有共同處分之權限，且難以區分各人分得之數，則仍應負共同沒收之責（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91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陳展琚、張銘豐竊得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進屋線10平方公釐電纜線1批、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電線1批、電動配管壓接工具1套、監視器主機1台、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電纜線1綑、如附表編號8所示之接地銅牌電線1綑、如附表編號9所示之電纜線1綑、如附表編號11所示之電線1綑；被告陳展琚、張銘豐、林建全竊得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竊取裸銅線1袋、電線1批；被告陳展琚、張銘豐與同案被告翁志忠竊得如附表編號7所示之60平方公釐電線3條；被告陳展琚、張銘豐、陳晏安竊得如附表編號10所示之200平方公釐電纜線4條、250平方公釐電纜線6條、冷氣機零件1組；被告張銘豐竊得如附表編號5所示之電線1條；被告陳展琚竊得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監視器主機1台、螢幕1台、冷氣銅管2支、電線1批，分別為被告陳展琚、張銘豐、林建全共同之犯罪所得，卷內查無證據可資證明其等就上揭竊得財物之具體分配情形，揆諸前揭說明，僅可認其等就犯罪所得有共同處分權限。為徹底剝奪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杜絕犯罪誘因，就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電纜線1批、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電線1批、電動配管壓接工具1套、監視器主機1台、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電纜線1綑、如附表編號8所示之接地銅牌電線1綑、如附表編號9所示之電纜線1綑、如附表編號10所示之200平方公釐電纜線4條、250平方公釐電纜線6條、冷氣機零件1組、如附表編號11所示之電線1綑，被告陳展琚、張銘豐負共同沒收之責；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裸銅線1袋、電線1批，被告陳展琚、張銘豐、林建全負共同沒收之責；如附表編號7所示之電線3條，被告陳展琚、張銘豐與同案被告翁志忠負共同沒收之責，並均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平均分擔之價額。
　⒊被告張銘豐竊得如附表編號5所示之電線1條；被告陳展琚竊得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監視器主機1台、螢幕1台、冷氣銅管2支、電線1批，均未據扣案，然分別屬被告陳展琚、張銘豐犯罪所得，爰依前揭規定均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⒋扣案之電線1袋，尚無證據證明與本案相關，爰不予宣告沒收。　
　㈡犯罪工具：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
　⒈扣案之鐵鎚1支、十字螺絲起子1支，乃被告陳展琚為如附表編號12所示犯行所使用之物，且為被告陳展琚所有，自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及上開說明，宣告沒收。
　⒉扣案之扳手3支，尚無證據證明與本案相關，爰不予宣告沒收。　
　⒊至其餘扣案之手套1件、防滑手套1件及未扣案之高枝剪(如附表編號1)、老虎鉗(如附表編號6、11)、破壞剪(如附表編號7、9、10)各1支，固為被告陳展琚、張銘豐、陳晏安供其等實施上揭犯行所用之物，然因該等工具或未據扣案，或非違禁物，且於日常生活中甚為容易取得，替代性高，倘予宣告沒收，其特別預防及社會防衛之效果微弱，不但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反須另行開啟沒收執行程序以探知其所在，亦顯生訟爭之煩及司法資源之耗費，為免窒礙，爰均不予宣告沒收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彥儒、劉建良提起公訴，檢察官程慧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4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吳孟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巧吟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本案案號



		1

		張銘豐、陳展琚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3年9月27日下午4時至同年10月4日上午9時許，由張銘豐駕駛不知情之張銘滐所承租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小客車，搭載陳展琚前往農業部農田水利署雲林管理處竹圍子工作站管理之雲林縣○○市○○○段000地號土地，由張銘豐持客觀上足供兇器使用之高枝剪，將上址新厝堰堤電線桿（編號：竹圍52、K4155FB11）旁之進屋線10平方公釐電纜線【長度約3公尺，價值新臺幣(下同)2,500元】剪斷，張銘豐、陳展琚再共同將電纜線外皮剝除後，合力將該電纜線放至前揭車輛後車廂，竊取得手後離去。

		陳展琚共同犯攜帶兇器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張銘豐共同犯攜帶兇器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電纜線壹捆共同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㈠)



		2

		張銘豐、陳展琚、林建全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3年9月29日凌晨2時許，前往位於雲林縣○○鄉○○村○○00號之華勝水電工程行，翻越圍牆進入倉庫內，合力徒手竊取裸銅線1袋（重量約80公斤，價值1萬8,000元）、電線1批（重量約60公斤，價值1萬5,000元），竊取得手後離去。

		陳展琚共同犯三人以上踰越牆垣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張銘豐共同犯三人以上踰越牆垣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林建全三人以上踰越牆垣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裸銅線壹袋、電線壹批共同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㈡)



		3

		張銘豐、陳展琚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3年9月30日凌晨某時，前往位於雲林縣○○鄉○○村○○00號之華勝水電工程行，翻越圍牆進入倉庫內，合力徒手竊取電線1批（重量約70公斤，價值2萬元）、電動配管壓接工具1套（價值4萬5,000元）、監視器主機（價值2萬3,000元），竊取得手後離去。

		陳展琚共同犯踰越牆垣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張銘豐共同犯踰越牆垣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電線壹批、電動配管壓接工具壹套、監視器主機壹台共同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㈢)



		4

		張銘豐、陳展琚、陳晏安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3年10月1日凌晨3時30分許，前往位於雲林縣○○鄉○○村○○00號之華勝水電工程行，翻越圍牆進入倉庫內，著手搜尋財物，復將上址內之電線等財物集中於圍牆邊，嗣因觸發上址內新設之警報器，未及將財物取走即逃離現場而不遂。

		陳展琚共同犯三人以上踰越牆垣竊盜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張銘豐共同犯三人以上踰越牆垣竊盜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陳晏安共同犯三人以上踰越牆垣竊盜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㈣)



		5

		張銘豐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3年10月1日凌晨4時至同日上午7時間某時許，前往雲林縣○○鄉○○村○○○段0000○0000地號土地，以不詳方式竊取上址農地上高三奇所有之電線1條，竊取得手後離去。

		張銘豐犯竊盜罪，處拘役伍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電線壹條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㈤)



		6

		張銘豐、陳展琚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3年10月13日上午5時42分許，由張銘豐駕駛不知情之張銘滐所承租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小客車，搭載陳展琚前往李明達所有之雲林縣○○市○○路000號倉庫，張銘豐、陳展琚先翻越圍牆進入倉庫內，然因疑內部有人，遂翻牆而出，嗣再持客觀上足供兇器使用之老虎鉗將前揭倉庫牆外之電纜線（長度約110公尺，價值3萬元）剪斷，再合力將該電纜線放至前揭車輛後車廂，竊取得手後離去。

		陳展琚共同犯攜帶凶器踰越牆垣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張銘豐共同犯攜帶凶器踰越牆垣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電纜線一綑共同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㈥)



		7

		張銘豐、陳展琚、翁志忠(由本院另行審結)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3年10月16日凌晨2時33分許，分別騎乘車牌號碼000-000、ADF-7692普通重型機車，前往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位於雲林縣○○鄉○○路00號廠房，由張銘豐持客觀上足供兇器使用之破壞剪，將圍繞廠區之鐵絲網剪破後，張銘豐、陳展琚、翁志忠即自前揭鐵絲網破洞處進入廠區內，復共同持前揭破壞剪將廠區內供水用之60平方公釐電線3條（長度約400公尺，價值10萬5,600元）剪斷，再放置於機車腳踏墊上，竊取得手後復換乘停放於附近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小客車離開。

		陳展琚共同犯三人以上攜帶凶器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張銘豐共同犯三人以上攜帶凶器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電線參條，陳展琚、張銘豐應與翁志忠共同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㈦)



		8

		張銘豐、陳展琚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3年10月17日晚間8時41分許，由張銘豐駕駛不知情之張銘滐所承租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小客車，搭載陳展琚前往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位於雲林縣○○鄉○○路00號廠房，嗣張銘豐、陳展琚即自前次所破壞之鐵絲網破洞處進入廠區內，並竊取上址廠區內電箱接地銅牌電線（價值3,000元），再置放在前揭車輛後車廂內，竊取得手後離去。

		陳展琚共同犯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張銘豐共同犯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電線壹綑共同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㈧)



		9

		張銘豐、陳展琚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3年10月26日至同年10月28日上午9時40分間某時許，由陳展琚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普通重型機車，搭載張銘豐前往興國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位於雲林縣○○鄉○○00○0號廠區，由張銘豐持客觀上足供兇器使用之破壞剪，剪破鐵網後，張銘豐、陳展琚即自前揭鐵絲網破洞處進入廠區內，並竊取上址廠區變電箱內之電纜線（價值2萬元）後，放置於前揭機車腳踏墊上，竊取得手後離去。

		陳展琚共同犯攜帶凶器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張銘豐共同犯攜帶凶器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電纜線壹捆共同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㈨)



		10

		張銘豐、陳展琚、陳晏安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3年11月4日晚間某時許，前往興國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位於雲林縣○○鄉○○00○0號廠區，張銘豐攜帶客觀上足供兇器使用之破壞剪，與陳展琚、陳晏安自前次所破壞之鐵絲網破洞處進入廠區內，並竊取廠區內200平方公釐電纜線4條（長度約120公尺，價值150萬元）、250平方公釐電纜線6條（價值10萬元）、冷氣機零件1組（價值5萬元），竊取得手後離去。

		陳展琚共同犯三人以上攜帶凶器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張銘豐共同犯三人以上攜帶凶器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陳晏安共同犯三人以上攜帶凶器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二百平方公釐電纜線肆條、二百五十平方公釐電纜線陸條、冷氣機零件壹組，陳展琚、張銘豐共同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㈩)



		11

		張銘豐與陳展琚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3年8月25日凌晨1時許，在尤啓年管領之雲林縣○○鄉○○村○○00○00號工地，共同使用客觀上可供為兇器使用之老虎鉗，剪斷電線(價值約28,439元)，竊取得手後，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離去。

		陳展琚共同犯攜帶兇器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張銘豐共同犯攜帶兇器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電線壹捆共同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91號



		12

		陳展琚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於113年9月2日晚間7時30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普通重型機車，前往位在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上之林內釣蝦場，持客觀上足供兇器使用之十字螺絲起子、鐵鎚，竊取監視器主機1台（價值1萬元）、螢幕1台（價值3,000元）、冷氣銅管2支（價值6,000元）、電線1批，竊取得手後離去。

		陳展琚犯攜帶兇器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扣案之鐵鎚壹支、十字螺絲起子壹支；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監視器主機壹台、螢幕壹台、冷氣銅管貳支、電線壹批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56號

易字第91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展琚







            張銘豐







            林建全







            陳晏安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1563

、11798、11815、12171、12174、12356號、114年度偵字第706

號），被告等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

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本院

均裁定行簡式審判程序，合併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展琚犯如附表編號1至4、6至12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

4、6至12所示之刑及沒收。

張銘豐犯如附表編號1至11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11所示

之刑及沒收。

林建全犯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處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刑及沒收

。

陳晏安犯如附表編號4、10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編號4、10所示

之刑及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⒈陳展琚、張銘豐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

    之犯意，於附表編號1、3、6、8、9、11所示時間、地點、

    方式，為加重竊盜之犯行。

　⒉陳展琚、張銘豐、林建全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

    加重竊盜之犯意，於附表編號2所示時間、地點、方式，為

    加重竊盜之犯行。

　⒊陳展琚、張銘豐、陳晏安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

    加重竊盜之犯意，於附表編號4、10所示時間、地點、方式

    ，為加重竊盜之犯行。

　⒋張銘豐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附表編

    號5所示時間、地點、方式，為竊盜之犯行。　

　⒌陳展琚、張銘豐、翁志忠(由本院另行審理)共同意圖為自己

    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於附表編號7所示時間

    、地點、方式，為加重竊盜之犯行。

　⒍陳展琚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於附

    表編號12所示時間、地點、方式，為加重竊盜之犯行。　　

二、程序部分：

　　被告陳展琚、張銘豐、林建全、陳晏安所犯均係死刑、無期

    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等於準備

    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

    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等之意見後，本院業已依

    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之規定，裁定以簡式審判程序

    進行本案之審理，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2規定，自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

    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　　

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陳展琚、張銘豐、林建全、陳晏安就上開犯罪事實坦承

    不諱（見偵12174號卷第19至22頁、偵11563號卷第45至54頁

    、第209至212頁、第379至381頁、偵12356號卷第9至12頁、

    第95頁、偵11815號卷第21至23頁、第111至113頁），本院

    聲羈卷第33頁、本院易56號卷第113至115頁、第445、451、

    488頁【被告陳展琚部分】、偵12171號卷第15至19頁、偵11

    563號卷第167至175頁、第177至181頁、第203至206頁、第3

    73至375頁、偵11815號卷第17至20頁、第115至118頁，本院

    聲羈卷第33頁、本院易56號卷第127至129頁、第445、451、

    489頁【被告張銘豐部分】、偵12174號卷第23至26頁、第30

    1至302頁，本院易56號卷第444、451、452、489頁【被告林

    建全部分】、偵12174號卷第27至30頁、偵11563號卷第13至

    19頁、第217至219頁、第385至386頁，本院易56號卷第444

    、452、489頁【被告陳晏安部分】），並分別有下列證據可

    佐，足認被告4人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可採信：

    　　

　⒈附表編號1部分：

　　證人張宏全於警詢之證述（見警卷第25頁）、現場照片、監

    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共8張（見偵11563卷第121至129頁）。

　⒉附表編號2、3、4部分：

　　告訴人湯天佑於警詢之指訴（見偵12174號卷第33至36頁、

    第37至38頁）、113年9月29日監視器畫面擷圖6張（見偵121

    74號卷第73至77頁）、113年9月30日現場勘察照片67張（見

    偵12174卷第111至144頁）、113年10月1日監視器畫面擷圖1

    3張、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11月7日刑生字第11361

    36334鑑定書1份、現場勘察照片20張（見偵12174號卷第79

    至91頁、第99至103頁、第145至154頁，本院卷第285至288

    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10月28日刑生字第113

    6131369號鑑定書（見本院卷第283至284頁）。　　　　

　⒊附表編號5部分：

　　告訴人高三奇於警詢之指訴（見偵12174號卷第39至40頁）

    、現場照片28張、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10月28日

    刑生字第1136131389鑑定書（見偵12171號卷第21至25頁、

    第27至30頁、第34至44頁、偵12174號卷第93至97頁，本院

    卷第289至292頁）。　　　

　⒋附表編號6部分：

　　告訴人李明達於警詢之指訴（見警卷第36至37頁）、監視器

    畫面翻拍照片、現場照片1份（見警卷第38至61頁、偵11563

    號卷第131至139頁）。

　⒌附表編號7部分：

　　告訴人王國淋於警詢之指訴（見警卷第65至66頁）、監視器

    畫面翻拍照片、現場照片1份（見警卷第74至79頁、第87至9

    3頁、第100至112頁、偵11563號卷第143至153頁）。

　⒍附表編號8部分：

　　告訴人王信順於警詢之指訴（見警卷第67至68頁）、監視器

    畫面翻拍照片、現場照片1份（見警卷第80至86頁、第94至9

    9頁、第113至121頁、偵11563號卷第155至161頁）。　　

　⒎附表編號9、10部分：

　　證人賴嬿如於警詢之證述（見警卷第133至134頁、第155至1

    58頁、偵11563號卷第269至271頁）、現場照片10張（見警

    卷第138至142頁）、現場照片及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1份（

    見警卷第161至178頁、偵11563號卷第277至280頁）、內政

    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12月11日刑生字第1136152417號

    、114年1月6日刑生字第1146002033號、114年1月24日刑生

    字第1146010739號鑑定書各1份（見本院卷145至157頁、第2

    13至225頁、第333至336頁）。　　

　⒏附表編號11部分：

　　告訴人尤啟年於警詢之指訴（見偵11815號卷第9至11頁）、

    現場照片4張、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7張（見偵11815號卷第3

    1至41頁）。　

　⒐附表編號12部分：

　　告訴人鄭憲政113年9月2日警詢筆錄（見偵12356號卷第13至

    15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11月11日刑生字第1

    136137884鑑定書1份、113年9月2日現場勘察照片及監視器

    畫面翻拍照片59張（見偵12356號卷第19至25頁、第30至63

    頁，本院卷第265頁至第269頁）、金匯來汽車租賃有限公司

    、承鑫國際租賃有限公司租賃契約各1份、車輛詳細資料報

    表4紙（警卷第26頁至第27頁、第33頁、第62頁、第125至12

    7頁）。　　

　㈡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4人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

    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陳展琚、張銘豐就附表編號1、11所為，均係犯刑法第

    321條第1項第3款之加重竊盜罪；就附表編號3所為，係犯刑

    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加重竊盜罪；就附表編號6所為，係

    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3款之加重竊盜罪；就附表編號7

    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3、4款之加重竊盜罪；

    就附表編號8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加重竊盜

    罪；就附表編號9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3款之

    加重竊盜罪；被告陳展琚、張銘豐、林建全就附表編號2所

    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4款之加重竊盜罪；被告陳

    展琚、張銘豐、陳晏安就附表編號4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

    第2項、第1項第2、4款之加重竊盜未遂罪；就附表編號10所

    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3、4款之加重竊盜罪；被

    告張銘豐就附表編號5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

    罪；被告陳展琚就附表編號12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

    第3款之加重竊盜罪。

　㈡被告陳展琚、張銘豐就附表編號1、3、6、8、9、11所示犯行

    、被告陳展琚、張銘豐、林建全就附表編號2所示犯行、被

    告陳展琚、張銘豐、陳晏安就附表編號4、10所示犯行、被

    告陳展琚、張銘豐、翁志忠就附表編號7所示犯行，有犯意

    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被告陳展琚、張銘豐、陳晏安就附表編號4犯行，未能得逞，

    止於未遂，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㈣被告陳展琚就附表編號1至4、6至12部分所為、被告張銘豐就

    附表編號1至11所為及被告陳晏安就附表編號4、10所為，犯

    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4人均正值青壯，不思循

    正當途徑賺取錢財，竟貪圖自身利益，未能尊重他人財產權

    ，多次為竊盜、加重竊盜犯行，足見被告4人欠缺守法意識

    ，所為殊不可取；惟念及被告4人犯後均坦承犯行，犯後態

    度尚可；兼衡被告4人自陳其職業、教育程度、家庭狀況（

    因涉及被告個人隱私，均不予揭露，詳參本院易56號卷第49

    0、491頁、易91號卷第114、115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

    如附表編號1至12所示之刑，並就附表編號5部分諭知易科罰

    金之折算標準。又被告等均另有其他案件現正審理中，本件

    爰不定應執行刑。

五、沒收部分：

　㈠犯罪所得：

　⒈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

    ，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

    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

    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

    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

    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

    條之2第2項亦有明文規定。另共同正犯之犯罪所得之沒收或

    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額分別為之；先前對共同正犯採

    連帶沒收犯罪所得之見解，已不再援用及供參考，此為終審

    機關近來一致之見解。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

    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

    情形而為認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不法利得主觀上具

    有共同處分之合意，客觀上復有共同處分之權限，且難以區

    分各人分得之數，則仍應負共同沒收之責（最高法院110年

    度台上字第291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陳展琚、張銘豐竊得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進屋線10平方公

    釐電纜線1批、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電線1批、電動配管壓接

    工具1套、監視器主機1台、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電纜線1綑、

    如附表編號8所示之接地銅牌電線1綑、如附表編號9所示之

    電纜線1綑、如附表編號11所示之電線1綑；被告陳展琚、張

    銘豐、林建全竊得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竊取裸銅線1袋、電線

    1批；被告陳展琚、張銘豐與同案被告翁志忠竊得如附表編

    號7所示之60平方公釐電線3條；被告陳展琚、張銘豐、陳晏

    安竊得如附表編號10所示之200平方公釐電纜線4條、250平

    方公釐電纜線6條、冷氣機零件1組；被告張銘豐竊得如附表

    編號5所示之電線1條；被告陳展琚竊得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

    監視器主機1台、螢幕1台、冷氣銅管2支、電線1批，分別為

    被告陳展琚、張銘豐、林建全共同之犯罪所得，卷內查無證

    據可資證明其等就上揭竊得財物之具體分配情形，揆諸前揭

    說明，僅可認其等就犯罪所得有共同處分權限。為徹底剝奪

    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杜絕犯罪誘因，就如附表編號1所

    示之電纜線1批、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電線1批、電動配管壓

    接工具1套、監視器主機1台、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電纜線1綑

    、如附表編號8所示之接地銅牌電線1綑、如附表編號9所示

    之電纜線1綑、如附表編號10所示之200平方公釐電纜線4條

    、250平方公釐電纜線6條、冷氣機零件1組、如附表編號11

    所示之電線1綑，被告陳展琚、張銘豐負共同沒收之責；如

    附表編號2所示之裸銅線1袋、電線1批，被告陳展琚、張銘

    豐、林建全負共同沒收之責；如附表編號7所示之電線3條，

    被告陳展琚、張銘豐與同案被告翁志忠負共同沒收之責，並

    均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平均分

    擔之價額。

　⒊被告張銘豐竊得如附表編號5所示之電線1條；被告陳展琚竊

    得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監視器主機1台、螢幕1台、冷氣銅管

    2支、電線1批，均未據扣案，然分別屬被告陳展琚、張銘豐

    犯罪所得，爰依前揭規定均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⒋扣案之電線1袋，尚無證據證明與本案相關，爰不予宣告沒收

    。　

　㈡犯罪工具：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

    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

　⒈扣案之鐵鎚1支、十字螺絲起子1支，乃被告陳展琚為如附表

    編號12所示犯行所使用之物，且為被告陳展琚所有，自應依

    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及上開說明，宣告沒收。

　⒉扣案之扳手3支，尚無證據證明與本案相關，爰不予宣告沒收

    。　

　⒊至其餘扣案之手套1件、防滑手套1件及未扣案之高枝剪(如附

    表編號1)、老虎鉗(如附表編號6、11)、破壞剪(如附表編號

    7、9、10)各1支，固為被告陳展琚、張銘豐、陳晏安供其等

    實施上揭犯行所用之物，然因該等工具或未據扣案，或非違

    禁物，且於日常生活中甚為容易取得，替代性高，倘予宣告

    沒收，其特別預防及社會防衛之效果微弱，不但欠缺刑法上

    之重要性，反須另行開啟沒收執行程序以探知其所在，亦顯

    生訟爭之煩及司法資源之耗費，為免窒礙，爰均不予宣告沒

    收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彥儒、劉建良提起公訴，檢察官程慧晶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4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吳孟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巧吟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本案案號 1 張銘豐、陳展琚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3年9月27日下午4時至同年10月4日上午9時許，由張銘豐駕駛不知情之張銘滐所承租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小客車，搭載陳展琚前往農業部農田水利署雲林管理處竹圍子工作站管理之雲林縣○○市○○○段000地號土地，由張銘豐持客觀上足供兇器使用之高枝剪，將上址新厝堰堤電線桿（編號：竹圍52、K4155FB11）旁之進屋線10平方公釐電纜線【長度約3公尺，價值新臺幣(下同)2,500元】剪斷，張銘豐、陳展琚再共同將電纜線外皮剝除後，合力將該電纜線放至前揭車輛後車廂，竊取得手後離去。 陳展琚共同犯攜帶兇器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張銘豐共同犯攜帶兇器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電纜線壹捆共同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㈠) 2 張銘豐、陳展琚、林建全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3年9月29日凌晨2時許，前往位於雲林縣○○鄉○○村○○00號之華勝水電工程行，翻越圍牆進入倉庫內，合力徒手竊取裸銅線1袋（重量約80公斤，價值1萬8,000元）、電線1批（重量約60公斤，價值1萬5,000元），竊取得手後離去。 陳展琚共同犯三人以上踰越牆垣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張銘豐共同犯三人以上踰越牆垣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林建全三人以上踰越牆垣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裸銅線壹袋、電線壹批共同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㈡) 3 張銘豐、陳展琚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3年9月30日凌晨某時，前往位於雲林縣○○鄉○○村○○00號之華勝水電工程行，翻越圍牆進入倉庫內，合力徒手竊取電線1批（重量約70公斤，價值2萬元）、電動配管壓接工具1套（價值4萬5,000元）、監視器主機（價值2萬3,000元），竊取得手後離去。 陳展琚共同犯踰越牆垣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張銘豐共同犯踰越牆垣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電線壹批、電動配管壓接工具壹套、監視器主機壹台共同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㈢) 4 張銘豐、陳展琚、陳晏安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3年10月1日凌晨3時30分許，前往位於雲林縣○○鄉○○村○○00號之華勝水電工程行，翻越圍牆進入倉庫內，著手搜尋財物，復將上址內之電線等財物集中於圍牆邊，嗣因觸發上址內新設之警報器，未及將財物取走即逃離現場而不遂。 陳展琚共同犯三人以上踰越牆垣竊盜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張銘豐共同犯三人以上踰越牆垣竊盜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陳晏安共同犯三人以上踰越牆垣竊盜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㈣) 5 張銘豐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3年10月1日凌晨4時至同日上午7時間某時許，前往雲林縣○○鄉○○村○○○段0000○0000地號土地，以不詳方式竊取上址農地上高三奇所有之電線1條，竊取得手後離去。 張銘豐犯竊盜罪，處拘役伍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電線壹條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㈤) 6 張銘豐、陳展琚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3年10月13日上午5時42分許，由張銘豐駕駛不知情之張銘滐所承租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小客車，搭載陳展琚前往李明達所有之雲林縣○○市○○路000號倉庫，張銘豐、陳展琚先翻越圍牆進入倉庫內，然因疑內部有人，遂翻牆而出，嗣再持客觀上足供兇器使用之老虎鉗將前揭倉庫牆外之電纜線（長度約110公尺，價值3萬元）剪斷，再合力將該電纜線放至前揭車輛後車廂，竊取得手後離去。 陳展琚共同犯攜帶凶器踰越牆垣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張銘豐共同犯攜帶凶器踰越牆垣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電纜線一綑共同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㈥) 7 張銘豐、陳展琚、翁志忠(由本院另行審結)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3年10月16日凌晨2時33分許，分別騎乘車牌號碼000-000、ADF-7692普通重型機車，前往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位於雲林縣○○鄉○○路00號廠房，由張銘豐持客觀上足供兇器使用之破壞剪，將圍繞廠區之鐵絲網剪破後，張銘豐、陳展琚、翁志忠即自前揭鐵絲網破洞處進入廠區內，復共同持前揭破壞剪將廠區內供水用之60平方公釐電線3條（長度約400公尺，價值10萬5,600元）剪斷，再放置於機車腳踏墊上，竊取得手後復換乘停放於附近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小客車離開。 陳展琚共同犯三人以上攜帶凶器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張銘豐共同犯三人以上攜帶凶器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電線參條，陳展琚、張銘豐應與翁志忠共同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㈦) 8 張銘豐、陳展琚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3年10月17日晚間8時41分許，由張銘豐駕駛不知情之張銘滐所承租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小客車，搭載陳展琚前往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位於雲林縣○○鄉○○路00號廠房，嗣張銘豐、陳展琚即自前次所破壞之鐵絲網破洞處進入廠區內，並竊取上址廠區內電箱接地銅牌電線（價值3,000元），再置放在前揭車輛後車廂內，竊取得手後離去。 陳展琚共同犯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張銘豐共同犯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電線壹綑共同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㈧) 9 張銘豐、陳展琚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3年10月26日至同年10月28日上午9時40分間某時許，由陳展琚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普通重型機車，搭載張銘豐前往興國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位於雲林縣○○鄉○○00○0號廠區，由張銘豐持客觀上足供兇器使用之破壞剪，剪破鐵網後，張銘豐、陳展琚即自前揭鐵絲網破洞處進入廠區內，並竊取上址廠區變電箱內之電纜線（價值2萬元）後，放置於前揭機車腳踏墊上，竊取得手後離去。 陳展琚共同犯攜帶凶器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張銘豐共同犯攜帶凶器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電纜線壹捆共同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㈨) 10 張銘豐、陳展琚、陳晏安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3年11月4日晚間某時許，前往興國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位於雲林縣○○鄉○○00○0號廠區，張銘豐攜帶客觀上足供兇器使用之破壞剪，與陳展琚、陳晏安自前次所破壞之鐵絲網破洞處進入廠區內，並竊取廠區內200平方公釐電纜線4條（長度約120公尺，價值150萬元）、250平方公釐電纜線6條（價值10萬元）、冷氣機零件1組（價值5萬元），竊取得手後離去。 陳展琚共同犯三人以上攜帶凶器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張銘豐共同犯三人以上攜帶凶器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陳晏安共同犯三人以上攜帶凶器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二百平方公釐電纜線肆條、二百五十平方公釐電纜線陸條、冷氣機零件壹組，陳展琚、張銘豐共同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㈩) 11 張銘豐與陳展琚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3年8月25日凌晨1時許，在尤啓年管領之雲林縣○○鄉○○村○○00○00號工地，共同使用客觀上可供為兇器使用之老虎鉗，剪斷電線(價值約28,439元)，竊取得手後，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離去。 陳展琚共同犯攜帶兇器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張銘豐共同犯攜帶兇器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電線壹捆共同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91號 12 陳展琚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於113年9月2日晚間7時30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普通重型機車，前往位在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上之林內釣蝦場，持客觀上足供兇器使用之十字螺絲起子、鐵鎚，竊取監視器主機1台（價值1萬元）、螢幕1台（價值3,000元）、冷氣銅管2支（價值6,000元）、電線1批，竊取得手後離去。 陳展琚犯攜帶兇器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扣案之鐵鎚壹支、十字螺絲起子壹支；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監視器主機壹台、螢幕壹台、冷氣銅管貳支、電線壹批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56號
易字第91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展琚






            張銘豐






            林建全






            陳晏安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1563、11798、11815、12171、12174、12356號、114年度偵字第706號），被告等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本院均裁定行簡式審判程序，合併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展琚犯如附表編號1至4、6至12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4、6至12所示之刑及沒收。
張銘豐犯如附表編號1至11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11所示之刑及沒收。
林建全犯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處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刑及沒收。
陳晏安犯如附表編號4、10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編號4、10所示之刑及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⒈陳展琚、張銘豐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於附表編號1、3、6、8、9、11所示時間、地點、方式，為加重竊盜之犯行。
　⒉陳展琚、張銘豐、林建全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於附表編號2所示時間、地點、方式，為加重竊盜之犯行。
　⒊陳展琚、張銘豐、陳晏安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於附表編號4、10所示時間、地點、方式，為加重竊盜之犯行。
　⒋張銘豐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附表編號5所示時間、地點、方式，為竊盜之犯行。　
　⒌陳展琚、張銘豐、翁志忠(由本院另行審理)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於附表編號7所示時間、地點、方式，為加重竊盜之犯行。
　⒍陳展琚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於附表編號12所示時間、地點、方式，為加重竊盜之犯行。　　
二、程序部分：
　　被告陳展琚、張銘豐、林建全、陳晏安所犯均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等於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等之意見後，本院業已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之規定，裁定以簡式審判程序進行本案之審理，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自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　　
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陳展琚、張銘豐、林建全、陳晏安就上開犯罪事實坦承不諱（見偵12174號卷第19至22頁、偵11563號卷第45至54頁、第209至212頁、第379至381頁、偵12356號卷第9至12頁、第95頁、偵11815號卷第21至23頁、第111至113頁），本院聲羈卷第33頁、本院易56號卷第113至115頁、第445、451、488頁【被告陳展琚部分】、偵12171號卷第15至19頁、偵11563號卷第167至175頁、第177至181頁、第203至206頁、第373至375頁、偵11815號卷第17至20頁、第115至118頁，本院聲羈卷第33頁、本院易56號卷第127至129頁、第445、451、489頁【被告張銘豐部分】、偵12174號卷第23至26頁、第301至302頁，本院易56號卷第444、451、452、489頁【被告林建全部分】、偵12174號卷第27至30頁、偵11563號卷第13至19頁、第217至219頁、第385至386頁，本院易56號卷第444、452、489頁【被告陳晏安部分】），並分別有下列證據可佐，足認被告4人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可採信：　　
　⒈附表編號1部分：
　　證人張宏全於警詢之證述（見警卷第25頁）、現場照片、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共8張（見偵11563卷第121至129頁）。
　⒉附表編號2、3、4部分：
　　告訴人湯天佑於警詢之指訴（見偵12174號卷第33至36頁、第37至38頁）、113年9月29日監視器畫面擷圖6張（見偵12174號卷第73至77頁）、113年9月30日現場勘察照片67張（見偵12174卷第111至144頁）、113年10月1日監視器畫面擷圖13張、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11月7日刑生字第1136136334鑑定書1份、現場勘察照片20張（見偵12174號卷第79至91頁、第99至103頁、第145至154頁，本院卷第285至288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10月28日刑生字第1136131369號鑑定書（見本院卷第283至284頁）。　　　　
　⒊附表編號5部分：
　　告訴人高三奇於警詢之指訴（見偵12174號卷第39至40頁）、現場照片28張、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10月28日刑生字第1136131389鑑定書（見偵12171號卷第21至25頁、第27至30頁、第34至44頁、偵12174號卷第93至97頁，本院卷第289至292頁）。　　　
　⒋附表編號6部分：
　　告訴人李明達於警詢之指訴（見警卷第36至37頁）、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現場照片1份（見警卷第38至61頁、偵11563號卷第131至139頁）。
　⒌附表編號7部分：
　　告訴人王國淋於警詢之指訴（見警卷第65至66頁）、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現場照片1份（見警卷第74至79頁、第87至93頁、第100至112頁、偵11563號卷第143至153頁）。
　⒍附表編號8部分：
　　告訴人王信順於警詢之指訴（見警卷第67至68頁）、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現場照片1份（見警卷第80至86頁、第94至99頁、第113至121頁、偵11563號卷第155至161頁）。　　
　⒎附表編號9、10部分：
　　證人賴嬿如於警詢之證述（見警卷第133至134頁、第155至158頁、偵11563號卷第269至271頁）、現場照片10張（見警卷第138至142頁）、現場照片及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1份（見警卷第161至178頁、偵11563號卷第277至280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12月11日刑生字第1136152417號、114年1月6日刑生字第1146002033號、114年1月24日刑生字第1146010739號鑑定書各1份（見本院卷145至157頁、第213至225頁、第333至336頁）。　　
　⒏附表編號11部分：
　　告訴人尤啟年於警詢之指訴（見偵11815號卷第9至11頁）、現場照片4張、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7張（見偵11815號卷第31至41頁）。　
　⒐附表編號12部分：
　　告訴人鄭憲政113年9月2日警詢筆錄（見偵12356號卷第13至15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11月11日刑生字第1136137884鑑定書1份、113年9月2日現場勘察照片及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59張（見偵12356號卷第19至25頁、第30至63頁，本院卷第265頁至第269頁）、金匯來汽車租賃有限公司、承鑫國際租賃有限公司租賃契約各1份、車輛詳細資料報表4紙（警卷第26頁至第27頁、第33頁、第62頁、第125至127頁）。　　
　㈡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4人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陳展琚、張銘豐就附表編號1、11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加重竊盜罪；就附表編號3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加重竊盜罪；就附表編號6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3款之加重竊盜罪；就附表編號7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3、4款之加重竊盜罪；就附表編號8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加重竊盜罪；就附表編號9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3款之加重竊盜罪；被告陳展琚、張銘豐、林建全就附表編號2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4款之加重竊盜罪；被告陳展琚、張銘豐、陳晏安就附表編號4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2項、第1項第2、4款之加重竊盜未遂罪；就附表編號10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3、4款之加重竊盜罪；被告張銘豐就附表編號5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被告陳展琚就附表編號12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加重竊盜罪。
　㈡被告陳展琚、張銘豐就附表編號1、3、6、8、9、11所示犯行、被告陳展琚、張銘豐、林建全就附表編號2所示犯行、被告陳展琚、張銘豐、陳晏安就附表編號4、10所示犯行、被告陳展琚、張銘豐、翁志忠就附表編號7所示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被告陳展琚、張銘豐、陳晏安就附表編號4犯行，未能得逞，止於未遂，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㈣被告陳展琚就附表編號1至4、6至12部分所為、被告張銘豐就附表編號1至11所為及被告陳晏安就附表編號4、10所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4人均正值青壯，不思循正當途徑賺取錢財，竟貪圖自身利益，未能尊重他人財產權，多次為竊盜、加重竊盜犯行，足見被告4人欠缺守法意識，所為殊不可取；惟念及被告4人犯後均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4人自陳其職業、教育程度、家庭狀況（因涉及被告個人隱私，均不予揭露，詳參本院易56號卷第490、491頁、易91號卷第114、115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編號1至12所示之刑，並就附表編號5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又被告等均另有其他案件現正審理中，本件爰不定應執行刑。
五、沒收部分：
　㈠犯罪所得：
　⒈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亦有明文規定。另共同正犯之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額分別為之；先前對共同正犯採連帶沒收犯罪所得之見解，已不再援用及供參考，此為終審機關近來一致之見解。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而為認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不法利得主觀上具有共同處分之合意，客觀上復有共同處分之權限，且難以區分各人分得之數，則仍應負共同沒收之責（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91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陳展琚、張銘豐竊得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進屋線10平方公釐電纜線1批、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電線1批、電動配管壓接工具1套、監視器主機1台、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電纜線1綑、如附表編號8所示之接地銅牌電線1綑、如附表編號9所示之電纜線1綑、如附表編號11所示之電線1綑；被告陳展琚、張銘豐、林建全竊得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竊取裸銅線1袋、電線1批；被告陳展琚、張銘豐與同案被告翁志忠竊得如附表編號7所示之60平方公釐電線3條；被告陳展琚、張銘豐、陳晏安竊得如附表編號10所示之200平方公釐電纜線4條、250平方公釐電纜線6條、冷氣機零件1組；被告張銘豐竊得如附表編號5所示之電線1條；被告陳展琚竊得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監視器主機1台、螢幕1台、冷氣銅管2支、電線1批，分別為被告陳展琚、張銘豐、林建全共同之犯罪所得，卷內查無證據可資證明其等就上揭竊得財物之具體分配情形，揆諸前揭說明，僅可認其等就犯罪所得有共同處分權限。為徹底剝奪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杜絕犯罪誘因，就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電纜線1批、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電線1批、電動配管壓接工具1套、監視器主機1台、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電纜線1綑、如附表編號8所示之接地銅牌電線1綑、如附表編號9所示之電纜線1綑、如附表編號10所示之200平方公釐電纜線4條、250平方公釐電纜線6條、冷氣機零件1組、如附表編號11所示之電線1綑，被告陳展琚、張銘豐負共同沒收之責；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裸銅線1袋、電線1批，被告陳展琚、張銘豐、林建全負共同沒收之責；如附表編號7所示之電線3條，被告陳展琚、張銘豐與同案被告翁志忠負共同沒收之責，並均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平均分擔之價額。
　⒊被告張銘豐竊得如附表編號5所示之電線1條；被告陳展琚竊得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監視器主機1台、螢幕1台、冷氣銅管2支、電線1批，均未據扣案，然分別屬被告陳展琚、張銘豐犯罪所得，爰依前揭規定均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⒋扣案之電線1袋，尚無證據證明與本案相關，爰不予宣告沒收。　
　㈡犯罪工具：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
　⒈扣案之鐵鎚1支、十字螺絲起子1支，乃被告陳展琚為如附表編號12所示犯行所使用之物，且為被告陳展琚所有，自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及上開說明，宣告沒收。
　⒉扣案之扳手3支，尚無證據證明與本案相關，爰不予宣告沒收。　
　⒊至其餘扣案之手套1件、防滑手套1件及未扣案之高枝剪(如附表編號1)、老虎鉗(如附表編號6、11)、破壞剪(如附表編號7、9、10)各1支，固為被告陳展琚、張銘豐、陳晏安供其等實施上揭犯行所用之物，然因該等工具或未據扣案，或非違禁物，且於日常生活中甚為容易取得，替代性高，倘予宣告沒收，其特別預防及社會防衛之效果微弱，不但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反須另行開啟沒收執行程序以探知其所在，亦顯生訟爭之煩及司法資源之耗費，為免窒礙，爰均不予宣告沒收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彥儒、劉建良提起公訴，檢察官程慧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4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吳孟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巧吟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本案案號



		1

		張銘豐、陳展琚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3年9月27日下午4時至同年10月4日上午9時許，由張銘豐駕駛不知情之張銘滐所承租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小客車，搭載陳展琚前往農業部農田水利署雲林管理處竹圍子工作站管理之雲林縣○○市○○○段000地號土地，由張銘豐持客觀上足供兇器使用之高枝剪，將上址新厝堰堤電線桿（編號：竹圍52、K4155FB11）旁之進屋線10平方公釐電纜線【長度約3公尺，價值新臺幣(下同)2,500元】剪斷，張銘豐、陳展琚再共同將電纜線外皮剝除後，合力將該電纜線放至前揭車輛後車廂，竊取得手後離去。

		陳展琚共同犯攜帶兇器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張銘豐共同犯攜帶兇器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電纜線壹捆共同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㈠)



		2

		張銘豐、陳展琚、林建全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3年9月29日凌晨2時許，前往位於雲林縣○○鄉○○村○○00號之華勝水電工程行，翻越圍牆進入倉庫內，合力徒手竊取裸銅線1袋（重量約80公斤，價值1萬8,000元）、電線1批（重量約60公斤，價值1萬5,000元），竊取得手後離去。

		陳展琚共同犯三人以上踰越牆垣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張銘豐共同犯三人以上踰越牆垣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林建全三人以上踰越牆垣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裸銅線壹袋、電線壹批共同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㈡)



		3

		張銘豐、陳展琚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3年9月30日凌晨某時，前往位於雲林縣○○鄉○○村○○00號之華勝水電工程行，翻越圍牆進入倉庫內，合力徒手竊取電線1批（重量約70公斤，價值2萬元）、電動配管壓接工具1套（價值4萬5,000元）、監視器主機（價值2萬3,000元），竊取得手後離去。

		陳展琚共同犯踰越牆垣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張銘豐共同犯踰越牆垣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電線壹批、電動配管壓接工具壹套、監視器主機壹台共同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㈢)



		4

		張銘豐、陳展琚、陳晏安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3年10月1日凌晨3時30分許，前往位於雲林縣○○鄉○○村○○00號之華勝水電工程行，翻越圍牆進入倉庫內，著手搜尋財物，復將上址內之電線等財物集中於圍牆邊，嗣因觸發上址內新設之警報器，未及將財物取走即逃離現場而不遂。

		陳展琚共同犯三人以上踰越牆垣竊盜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張銘豐共同犯三人以上踰越牆垣竊盜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陳晏安共同犯三人以上踰越牆垣竊盜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㈣)



		5

		張銘豐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3年10月1日凌晨4時至同日上午7時間某時許，前往雲林縣○○鄉○○村○○○段0000○0000地號土地，以不詳方式竊取上址農地上高三奇所有之電線1條，竊取得手後離去。

		張銘豐犯竊盜罪，處拘役伍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電線壹條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㈤)



		6

		張銘豐、陳展琚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3年10月13日上午5時42分許，由張銘豐駕駛不知情之張銘滐所承租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小客車，搭載陳展琚前往李明達所有之雲林縣○○市○○路000號倉庫，張銘豐、陳展琚先翻越圍牆進入倉庫內，然因疑內部有人，遂翻牆而出，嗣再持客觀上足供兇器使用之老虎鉗將前揭倉庫牆外之電纜線（長度約110公尺，價值3萬元）剪斷，再合力將該電纜線放至前揭車輛後車廂，竊取得手後離去。

		陳展琚共同犯攜帶凶器踰越牆垣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張銘豐共同犯攜帶凶器踰越牆垣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電纜線一綑共同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㈥)



		7

		張銘豐、陳展琚、翁志忠(由本院另行審結)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3年10月16日凌晨2時33分許，分別騎乘車牌號碼000-000、ADF-7692普通重型機車，前往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位於雲林縣○○鄉○○路00號廠房，由張銘豐持客觀上足供兇器使用之破壞剪，將圍繞廠區之鐵絲網剪破後，張銘豐、陳展琚、翁志忠即自前揭鐵絲網破洞處進入廠區內，復共同持前揭破壞剪將廠區內供水用之60平方公釐電線3條（長度約400公尺，價值10萬5,600元）剪斷，再放置於機車腳踏墊上，竊取得手後復換乘停放於附近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小客車離開。

		陳展琚共同犯三人以上攜帶凶器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張銘豐共同犯三人以上攜帶凶器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電線參條，陳展琚、張銘豐應與翁志忠共同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㈦)



		8

		張銘豐、陳展琚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3年10月17日晚間8時41分許，由張銘豐駕駛不知情之張銘滐所承租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小客車，搭載陳展琚前往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位於雲林縣○○鄉○○路00號廠房，嗣張銘豐、陳展琚即自前次所破壞之鐵絲網破洞處進入廠區內，並竊取上址廠區內電箱接地銅牌電線（價值3,000元），再置放在前揭車輛後車廂內，竊取得手後離去。

		陳展琚共同犯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張銘豐共同犯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電線壹綑共同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㈧)



		9

		張銘豐、陳展琚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3年10月26日至同年10月28日上午9時40分間某時許，由陳展琚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普通重型機車，搭載張銘豐前往興國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位於雲林縣○○鄉○○00○0號廠區，由張銘豐持客觀上足供兇器使用之破壞剪，剪破鐵網後，張銘豐、陳展琚即自前揭鐵絲網破洞處進入廠區內，並竊取上址廠區變電箱內之電纜線（價值2萬元）後，放置於前揭機車腳踏墊上，竊取得手後離去。

		陳展琚共同犯攜帶凶器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張銘豐共同犯攜帶凶器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電纜線壹捆共同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㈨)



		10

		張銘豐、陳展琚、陳晏安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3年11月4日晚間某時許，前往興國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位於雲林縣○○鄉○○00○0號廠區，張銘豐攜帶客觀上足供兇器使用之破壞剪，與陳展琚、陳晏安自前次所破壞之鐵絲網破洞處進入廠區內，並竊取廠區內200平方公釐電纜線4條（長度約120公尺，價值150萬元）、250平方公釐電纜線6條（價值10萬元）、冷氣機零件1組（價值5萬元），竊取得手後離去。

		陳展琚共同犯三人以上攜帶凶器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張銘豐共同犯三人以上攜帶凶器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陳晏安共同犯三人以上攜帶凶器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二百平方公釐電纜線肆條、二百五十平方公釐電纜線陸條、冷氣機零件壹組，陳展琚、張銘豐共同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㈩)



		11

		張銘豐與陳展琚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3年8月25日凌晨1時許，在尤啓年管領之雲林縣○○鄉○○村○○00○00號工地，共同使用客觀上可供為兇器使用之老虎鉗，剪斷電線(價值約28,439元)，竊取得手後，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離去。

		陳展琚共同犯攜帶兇器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張銘豐共同犯攜帶兇器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電線壹捆共同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91號



		12

		陳展琚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於113年9月2日晚間7時30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普通重型機車，前往位在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上之林內釣蝦場，持客觀上足供兇器使用之十字螺絲起子、鐵鎚，竊取監視器主機1台（價值1萬元）、螢幕1台（價值3,000元）、冷氣銅管2支（價值6,000元）、電線1批，竊取得手後離去。

		陳展琚犯攜帶兇器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扣案之鐵鎚壹支、十字螺絲起子壹支；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監視器主機壹台、螢幕壹台、冷氣銅管貳支、電線壹批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56號

易字第91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展琚







            張銘豐







            林建全







            陳晏安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1563、11798、11815、12171、12174、12356號、114年度偵字第706號），被告等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本院均裁定行簡式審判程序，合併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展琚犯如附表編號1至4、6至12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4、6至12所示之刑及沒收。

張銘豐犯如附表編號1至11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11所示之刑及沒收。

林建全犯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處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刑及沒收。

陳晏安犯如附表編號4、10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編號4、10所示之刑及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⒈陳展琚、張銘豐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於附表編號1、3、6、8、9、11所示時間、地點、方式，為加重竊盜之犯行。

　⒉陳展琚、張銘豐、林建全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於附表編號2所示時間、地點、方式，為加重竊盜之犯行。

　⒊陳展琚、張銘豐、陳晏安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於附表編號4、10所示時間、地點、方式，為加重竊盜之犯行。

　⒋張銘豐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附表編號5所示時間、地點、方式，為竊盜之犯行。　

　⒌陳展琚、張銘豐、翁志忠(由本院另行審理)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於附表編號7所示時間、地點、方式，為加重竊盜之犯行。

　⒍陳展琚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於附表編號12所示時間、地點、方式，為加重竊盜之犯行。　　

二、程序部分：

　　被告陳展琚、張銘豐、林建全、陳晏安所犯均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等於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等之意見後，本院業已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之規定，裁定以簡式審判程序進行本案之審理，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自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　　

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陳展琚、張銘豐、林建全、陳晏安就上開犯罪事實坦承不諱（見偵12174號卷第19至22頁、偵11563號卷第45至54頁、第209至212頁、第379至381頁、偵12356號卷第9至12頁、第95頁、偵11815號卷第21至23頁、第111至113頁），本院聲羈卷第33頁、本院易56號卷第113至115頁、第445、451、488頁【被告陳展琚部分】、偵12171號卷第15至19頁、偵11563號卷第167至175頁、第177至181頁、第203至206頁、第373至375頁、偵11815號卷第17至20頁、第115至118頁，本院聲羈卷第33頁、本院易56號卷第127至129頁、第445、451、489頁【被告張銘豐部分】、偵12174號卷第23至26頁、第301至302頁，本院易56號卷第444、451、452、489頁【被告林建全部分】、偵12174號卷第27至30頁、偵11563號卷第13至19頁、第217至219頁、第385至386頁，本院易56號卷第444、452、489頁【被告陳晏安部分】），並分別有下列證據可佐，足認被告4人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可採信：　　

　⒈附表編號1部分：

　　證人張宏全於警詢之證述（見警卷第25頁）、現場照片、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共8張（見偵11563卷第121至129頁）。

　⒉附表編號2、3、4部分：

　　告訴人湯天佑於警詢之指訴（見偵12174號卷第33至36頁、第37至38頁）、113年9月29日監視器畫面擷圖6張（見偵12174號卷第73至77頁）、113年9月30日現場勘察照片67張（見偵12174卷第111至144頁）、113年10月1日監視器畫面擷圖13張、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11月7日刑生字第1136136334鑑定書1份、現場勘察照片20張（見偵12174號卷第79至91頁、第99至103頁、第145至154頁，本院卷第285至288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10月28日刑生字第1136131369號鑑定書（見本院卷第283至284頁）。　　　　

　⒊附表編號5部分：

　　告訴人高三奇於警詢之指訴（見偵12174號卷第39至40頁）、現場照片28張、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10月28日刑生字第1136131389鑑定書（見偵12171號卷第21至25頁、第27至30頁、第34至44頁、偵12174號卷第93至97頁，本院卷第289至292頁）。　　　

　⒋附表編號6部分：

　　告訴人李明達於警詢之指訴（見警卷第36至37頁）、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現場照片1份（見警卷第38至61頁、偵11563號卷第131至139頁）。

　⒌附表編號7部分：

　　告訴人王國淋於警詢之指訴（見警卷第65至66頁）、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現場照片1份（見警卷第74至79頁、第87至93頁、第100至112頁、偵11563號卷第143至153頁）。

　⒍附表編號8部分：

　　告訴人王信順於警詢之指訴（見警卷第67至68頁）、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現場照片1份（見警卷第80至86頁、第94至99頁、第113至121頁、偵11563號卷第155至161頁）。　　

　⒎附表編號9、10部分：

　　證人賴嬿如於警詢之證述（見警卷第133至134頁、第155至158頁、偵11563號卷第269至271頁）、現場照片10張（見警卷第138至142頁）、現場照片及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1份（見警卷第161至178頁、偵11563號卷第277至280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12月11日刑生字第1136152417號、114年1月6日刑生字第1146002033號、114年1月24日刑生字第1146010739號鑑定書各1份（見本院卷145至157頁、第213至225頁、第333至336頁）。　　

　⒏附表編號11部分：

　　告訴人尤啟年於警詢之指訴（見偵11815號卷第9至11頁）、現場照片4張、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7張（見偵11815號卷第31至41頁）。　

　⒐附表編號12部分：

　　告訴人鄭憲政113年9月2日警詢筆錄（見偵12356號卷第13至15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11月11日刑生字第1136137884鑑定書1份、113年9月2日現場勘察照片及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59張（見偵12356號卷第19至25頁、第30至63頁，本院卷第265頁至第269頁）、金匯來汽車租賃有限公司、承鑫國際租賃有限公司租賃契約各1份、車輛詳細資料報表4紙（警卷第26頁至第27頁、第33頁、第62頁、第125至127頁）。　　

　㈡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4人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陳展琚、張銘豐就附表編號1、11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加重竊盜罪；就附表編號3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加重竊盜罪；就附表編號6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3款之加重竊盜罪；就附表編號7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3、4款之加重竊盜罪；就附表編號8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加重竊盜罪；就附表編號9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3款之加重竊盜罪；被告陳展琚、張銘豐、林建全就附表編號2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4款之加重竊盜罪；被告陳展琚、張銘豐、陳晏安就附表編號4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2項、第1項第2、4款之加重竊盜未遂罪；就附表編號10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3、4款之加重竊盜罪；被告張銘豐就附表編號5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被告陳展琚就附表編號12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加重竊盜罪。

　㈡被告陳展琚、張銘豐就附表編號1、3、6、8、9、11所示犯行、被告陳展琚、張銘豐、林建全就附表編號2所示犯行、被告陳展琚、張銘豐、陳晏安就附表編號4、10所示犯行、被告陳展琚、張銘豐、翁志忠就附表編號7所示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被告陳展琚、張銘豐、陳晏安就附表編號4犯行，未能得逞，止於未遂，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㈣被告陳展琚就附表編號1至4、6至12部分所為、被告張銘豐就附表編號1至11所為及被告陳晏安就附表編號4、10所為，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4人均正值青壯，不思循正當途徑賺取錢財，竟貪圖自身利益，未能尊重他人財產權，多次為竊盜、加重竊盜犯行，足見被告4人欠缺守法意識，所為殊不可取；惟念及被告4人犯後均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4人自陳其職業、教育程度、家庭狀況（因涉及被告個人隱私，均不予揭露，詳參本院易56號卷第490、491頁、易91號卷第114、115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編號1至12所示之刑，並就附表編號5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又被告等均另有其他案件現正審理中，本件爰不定應執行刑。

五、沒收部分：

　㈠犯罪所得：

　⒈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亦有明文規定。另共同正犯之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額分別為之；先前對共同正犯採連帶沒收犯罪所得之見解，已不再援用及供參考，此為終審機關近來一致之見解。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而為認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對於不法利得主觀上具有共同處分之合意，客觀上復有共同處分之權限，且難以區分各人分得之數，則仍應負共同沒收之責（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91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陳展琚、張銘豐竊得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進屋線10平方公釐電纜線1批、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電線1批、電動配管壓接工具1套、監視器主機1台、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電纜線1綑、如附表編號8所示之接地銅牌電線1綑、如附表編號9所示之電纜線1綑、如附表編號11所示之電線1綑；被告陳展琚、張銘豐、林建全竊得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竊取裸銅線1袋、電線1批；被告陳展琚、張銘豐與同案被告翁志忠竊得如附表編號7所示之60平方公釐電線3條；被告陳展琚、張銘豐、陳晏安竊得如附表編號10所示之200平方公釐電纜線4條、250平方公釐電纜線6條、冷氣機零件1組；被告張銘豐竊得如附表編號5所示之電線1條；被告陳展琚竊得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監視器主機1台、螢幕1台、冷氣銅管2支、電線1批，分別為被告陳展琚、張銘豐、林建全共同之犯罪所得，卷內查無證據可資證明其等就上揭竊得財物之具體分配情形，揆諸前揭說明，僅可認其等就犯罪所得有共同處分權限。為徹底剝奪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杜絕犯罪誘因，就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電纜線1批、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電線1批、電動配管壓接工具1套、監視器主機1台、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電纜線1綑、如附表編號8所示之接地銅牌電線1綑、如附表編號9所示之電纜線1綑、如附表編號10所示之200平方公釐電纜線4條、250平方公釐電纜線6條、冷氣機零件1組、如附表編號11所示之電線1綑，被告陳展琚、張銘豐負共同沒收之責；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裸銅線1袋、電線1批，被告陳展琚、張銘豐、林建全負共同沒收之責；如附表編號7所示之電線3條，被告陳展琚、張銘豐與同案被告翁志忠負共同沒收之責，並均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平均分擔之價額。

　⒊被告張銘豐竊得如附表編號5所示之電線1條；被告陳展琚竊得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監視器主機1台、螢幕1台、冷氣銅管2支、電線1批，均未據扣案，然分別屬被告陳展琚、張銘豐犯罪所得，爰依前揭規定均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⒋扣案之電線1袋，尚無證據證明與本案相關，爰不予宣告沒收。　

　㈡犯罪工具：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

　⒈扣案之鐵鎚1支、十字螺絲起子1支，乃被告陳展琚為如附表編號12所示犯行所使用之物，且為被告陳展琚所有，自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及上開說明，宣告沒收。

　⒉扣案之扳手3支，尚無證據證明與本案相關，爰不予宣告沒收。　

　⒊至其餘扣案之手套1件、防滑手套1件及未扣案之高枝剪(如附表編號1)、老虎鉗(如附表編號6、11)、破壞剪(如附表編號7、9、10)各1支，固為被告陳展琚、張銘豐、陳晏安供其等實施上揭犯行所用之物，然因該等工具或未據扣案，或非違禁物，且於日常生活中甚為容易取得，替代性高，倘予宣告沒收，其特別預防及社會防衛之效果微弱，不但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反須另行開啟沒收執行程序以探知其所在，亦顯生訟爭之煩及司法資源之耗費，為免窒礙，爰均不予宣告沒收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彥儒、劉建良提起公訴，檢察官程慧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4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吳孟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巧吟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本案案號 1 張銘豐、陳展琚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3年9月27日下午4時至同年10月4日上午9時許，由張銘豐駕駛不知情之張銘滐所承租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小客車，搭載陳展琚前往農業部農田水利署雲林管理處竹圍子工作站管理之雲林縣○○市○○○段000地號土地，由張銘豐持客觀上足供兇器使用之高枝剪，將上址新厝堰堤電線桿（編號：竹圍52、K4155FB11）旁之進屋線10平方公釐電纜線【長度約3公尺，價值新臺幣(下同)2,500元】剪斷，張銘豐、陳展琚再共同將電纜線外皮剝除後，合力將該電纜線放至前揭車輛後車廂，竊取得手後離去。 陳展琚共同犯攜帶兇器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張銘豐共同犯攜帶兇器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電纜線壹捆共同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㈠) 2 張銘豐、陳展琚、林建全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3年9月29日凌晨2時許，前往位於雲林縣○○鄉○○村○○00號之華勝水電工程行，翻越圍牆進入倉庫內，合力徒手竊取裸銅線1袋（重量約80公斤，價值1萬8,000元）、電線1批（重量約60公斤，價值1萬5,000元），竊取得手後離去。 陳展琚共同犯三人以上踰越牆垣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張銘豐共同犯三人以上踰越牆垣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林建全三人以上踰越牆垣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裸銅線壹袋、電線壹批共同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㈡) 3 張銘豐、陳展琚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3年9月30日凌晨某時，前往位於雲林縣○○鄉○○村○○00號之華勝水電工程行，翻越圍牆進入倉庫內，合力徒手竊取電線1批（重量約70公斤，價值2萬元）、電動配管壓接工具1套（價值4萬5,000元）、監視器主機（價值2萬3,000元），竊取得手後離去。 陳展琚共同犯踰越牆垣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張銘豐共同犯踰越牆垣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電線壹批、電動配管壓接工具壹套、監視器主機壹台共同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㈢) 4 張銘豐、陳展琚、陳晏安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3年10月1日凌晨3時30分許，前往位於雲林縣○○鄉○○村○○00號之華勝水電工程行，翻越圍牆進入倉庫內，著手搜尋財物，復將上址內之電線等財物集中於圍牆邊，嗣因觸發上址內新設之警報器，未及將財物取走即逃離現場而不遂。 陳展琚共同犯三人以上踰越牆垣竊盜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張銘豐共同犯三人以上踰越牆垣竊盜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陳晏安共同犯三人以上踰越牆垣竊盜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㈣) 5 張銘豐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3年10月1日凌晨4時至同日上午7時間某時許，前往雲林縣○○鄉○○村○○○段0000○0000地號土地，以不詳方式竊取上址農地上高三奇所有之電線1條，竊取得手後離去。 張銘豐犯竊盜罪，處拘役伍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電線壹條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㈤) 6 張銘豐、陳展琚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3年10月13日上午5時42分許，由張銘豐駕駛不知情之張銘滐所承租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小客車，搭載陳展琚前往李明達所有之雲林縣○○市○○路000號倉庫，張銘豐、陳展琚先翻越圍牆進入倉庫內，然因疑內部有人，遂翻牆而出，嗣再持客觀上足供兇器使用之老虎鉗將前揭倉庫牆外之電纜線（長度約110公尺，價值3萬元）剪斷，再合力將該電纜線放至前揭車輛後車廂，竊取得手後離去。 陳展琚共同犯攜帶凶器踰越牆垣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張銘豐共同犯攜帶凶器踰越牆垣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電纜線一綑共同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㈥) 7 張銘豐、陳展琚、翁志忠(由本院另行審結)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3年10月16日凌晨2時33分許，分別騎乘車牌號碼000-000、ADF-7692普通重型機車，前往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位於雲林縣○○鄉○○路00號廠房，由張銘豐持客觀上足供兇器使用之破壞剪，將圍繞廠區之鐵絲網剪破後，張銘豐、陳展琚、翁志忠即自前揭鐵絲網破洞處進入廠區內，復共同持前揭破壞剪將廠區內供水用之60平方公釐電線3條（長度約400公尺，價值10萬5,600元）剪斷，再放置於機車腳踏墊上，竊取得手後復換乘停放於附近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小客車離開。 陳展琚共同犯三人以上攜帶凶器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張銘豐共同犯三人以上攜帶凶器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電線參條，陳展琚、張銘豐應與翁志忠共同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㈦) 8 張銘豐、陳展琚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3年10月17日晚間8時41分許，由張銘豐駕駛不知情之張銘滐所承租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小客車，搭載陳展琚前往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位於雲林縣○○鄉○○路00號廠房，嗣張銘豐、陳展琚即自前次所破壞之鐵絲網破洞處進入廠區內，並竊取上址廠區內電箱接地銅牌電線（價值3,000元），再置放在前揭車輛後車廂內，竊取得手後離去。 陳展琚共同犯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張銘豐共同犯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電線壹綑共同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㈧) 9 張銘豐、陳展琚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3年10月26日至同年10月28日上午9時40分間某時許，由陳展琚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普通重型機車，搭載張銘豐前往興國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位於雲林縣○○鄉○○00○0號廠區，由張銘豐持客觀上足供兇器使用之破壞剪，剪破鐵網後，張銘豐、陳展琚即自前揭鐵絲網破洞處進入廠區內，並竊取上址廠區變電箱內之電纜線（價值2萬元）後，放置於前揭機車腳踏墊上，竊取得手後離去。 陳展琚共同犯攜帶凶器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張銘豐共同犯攜帶凶器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電纜線壹捆共同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㈨) 10 張銘豐、陳展琚、陳晏安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3年11月4日晚間某時許，前往興國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位於雲林縣○○鄉○○00○0號廠區，張銘豐攜帶客觀上足供兇器使用之破壞剪，與陳展琚、陳晏安自前次所破壞之鐵絲網破洞處進入廠區內，並竊取廠區內200平方公釐電纜線4條（長度約120公尺，價值150萬元）、250平方公釐電纜線6條（價值10萬元）、冷氣機零件1組（價值5萬元），竊取得手後離去。 陳展琚共同犯三人以上攜帶凶器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張銘豐共同犯三人以上攜帶凶器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陳晏安共同犯三人以上攜帶凶器毀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二百平方公釐電纜線肆條、二百五十平方公釐電纜線陸條、冷氣機零件壹組，陳展琚、張銘豐共同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二㈩) 11 張銘豐與陳展琚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3年8月25日凌晨1時許，在尤啓年管領之雲林縣○○鄉○○村○○00○00號工地，共同使用客觀上可供為兇器使用之老虎鉗，剪斷電線(價值約28,439元)，竊取得手後，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離去。 陳展琚共同犯攜帶兇器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張銘豐共同犯攜帶兇器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電線壹捆共同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91號 12 陳展琚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於113年9月2日晚間7時30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普通重型機車，前往位在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上之林內釣蝦場，持客觀上足供兇器使用之十字螺絲起子、鐵鎚，竊取監視器主機1台（價值1萬元）、螢幕1台（價值3,000元）、冷氣銅管2支（價值6,000元）、電線1批，竊取得手後離去。 陳展琚犯攜帶兇器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扣案之鐵鎚壹支、十字螺絲起子壹支；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即監視器主機壹台、螢幕壹台、冷氣銅管貳支、電線壹批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4年度易字第56號(即起訴書犯罪事實一) 

 

　　　　　　



